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「行人徒步區設置申請」

作業流程圖

都市發展類：案件編號7

1.收件

2.初步可行性評估
2.1
通知
補正

不可行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網路預約）
總處理時限：175日(含假日/日曆日)

3.辦理地區說明會

4.辦理徒步區試辦

5.辦理民意調查

6.都審幹事會審查

7.公開展覽30日
(公展期間舉辦說明會)

8.都審委員會審議

9.計畫修正
核定公告實施

都市設計科

申請單位

都市設計科

• 由申請單位彙整民眾意見，納
入後續審議參考

• 試辦期程得試需求延長1個月

1. 檢具徒步區計畫書、圖及徒步區範圍二側所有
權人過半數同意之意向書

2. 通學巷或交通寧靜區巷弄由交通局依權管規定
辦理。

3. 臨時攤販集中場由產業發展局依權管規定辦理。

• 由區公所協助發送問卷

可行

民調過半數同意

• 整合市民或團體意見予都審委
員會參考審議

• 應依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
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費辦法」
規定繳納審議費

1. 1日

3. 9日

4. 30日

5. 14日

6. 23日

7. 30日

8. 40日

9. 14日

2.2
補正
審核

2.3駁回

2.
2.1
2.2
2.3

14日

符合

不符合


